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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及幸福家庭 

表揚活動實施計畫 

112.02.04 修正 

壹、依據： 

依本會年度施政計畫及本會 111 至 114 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因應榮民與新住民配偶之文化、夫妻年齡、經濟基礎、價值觀念等

差異，衍生子女教養、財務支出、夫妻相處等問題，藉由各服務機

構辦理生活適應輔導活動，以提升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，使能順利

適應我國生活環境，並配合宣導防制人口販運預防、落實性別平等

觀念及擇優表揚和諧新住民家庭。 

參、具體作法： 

一、活動方式： 

由各服務機構自行檢討併其他相關活動（例如本會就業媒合、分區

座談會、榮民節等）或結合地方政府新住民活動辦理。另於活動中

適時宣揚及召募榮欣志工，鼓勵渠等參與退除役官兵（眷屬）服務

工作。 

二、活動時間： 

(一)各服務機構年度內至少辦理 1場次（含）以上活動。 

(二)請事先研擬活動計畫，並依預算分配月份辦理。 

三、生活適應輔導： 

(一)將結婚年齡差距大之榮民家庭，列為輔導對象，定期派員實施

關懷訪視。遇有特殊情況，適時提供轉介內政部移民署或各縣

市新移民中心生活輔導、法律扶助基金會諮詢、家暴中心等。 

(二)為妥善照顧具低、中低收入戶之新住民配偶家庭，於辦理新住

民生活適應輔導活動時，宣導本會「榮民榮眷遺眷急難救助及

慰問」、「榮民就學子女午餐補助金發放」、「高中職以下榮民子

女就學補助申請」、「榮民榮眷基金會大學以上清寒榮民子女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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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補助申請」等扶助措施，協助辦理急難救助、三節慰問、特

殊事故慰問、子女午餐及教育補助等事宜。 

(三)結合公、私立部門辦理就業博覽會及職訓說明會，鼓勵新住民

配偶及其子女踴躍參加「本會志願役退除役軍人眷屬參加職訓

補助」專案、職業訓練中心自辦、委外職業訓練或就業媒合活

動，以提升謀職能力、改善生活品質及解決經濟壓力。對於無

工作能力之經濟弱勢新住民配偶，適時連結地區社福資源網

絡，提供必要協助，使生活獲得關懷與改善。 

(四)鼓勵榮民新住民配偶參加本會各醫療機構或勞動部勞動力發

展署補助各地方政府開辦之居家看護及病患服務訓練課程，一

方面可訓練就業技能，另一方面藉以提升照顧年長榮民良好之

品質。 

(五)邀請內政部移民署各事務大隊或專勤隊、各地方政府（外配輔

導、家庭服務、家暴防治、警政）、家庭服務中心及相關社會

福利組織等單位，實施相關權益法令諮詢、婚姻關係、去除性

別刻板印象與偏見議題及各項生活輔導措施等宣導，並辦理座

談或意見溝通說明，以縮短新住民文化差異及增進生活適應能

力。 

(六)邀請本會各醫療機構之專業醫護或復健人員，提供相關醫療及

健康諮詢，並得安排活動當日，請鄰近醫療機構派醫護人員隨

行，以防範意外事件發生。 

四、幸福家庭表揚： 

對長期照顧榮民家庭之外籍(含大陸籍)配偶或具有優異表現新住

民子女及遺孤，透過訪視及推薦等事實，擇優予以表揚。 

五、表揚與宣導： 

(一)對受表揚人員、事蹟、故事等（須先徵詢當事人同意）及宣導

性別平等觀念，請配合活動發布新聞稿，運用新聞媒體擴大宣

傳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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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刊登本會、各服務機構全球資訊網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，並

踴躍投稿「榮民文化網」，以宣揚新住民對國家社會正面貢獻與

推動性別平等成效。 

肆、行政事項： 

一、本項活動之宣慰禮品、租賃、門票、印製、保險、鐘點費、茶水、

膳食、文具、臨時托育及雜支等，均屬本預算經費支用範圍。 

二、租用遊覽車須注意車況、車齡及慎選駕駛，所有參與人員應先完

成旅遊平安保險投保，並注意參與人員交通運輸與安全維護。 

三、依本會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」99 年第 2 次小組會議決議事項，請

各服務機構結合本活動特性，依需要規劃辦理臨時托育服務。 

四、各服務機構應主動參與及連結服務區內之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、

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新住民關懷網絡會議(或聯繫會報)，並於會

議中適時宣導本會服務照顧退除役官兵與新住民配偶相關訊息，

俾周全照顧退除役官兵（眷屬）。 

五、邀請參加之退除役官兵（眷屬），於活動後須登載訪視系統備查，

並注意個人資料保密相關作為。 

六、請秉持行政中立原則，不主動邀請民意代表參與，以維活動單純

及活潑性，避免活動性質遭受誤解。 

七、各服務機構辦理活動時需訂定防疫措施，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

中心公布資訊，適時調整防疫作為，以落實防護工作。 

伍、經費： 

本計畫所需經費，由本會榮民及榮眷生活輔導宣慰及座談項下支應。 

陸、成效考核： 

一、各榮服處應請參加活動人員填寫滿意度調查表（如附表 1），並將

調查結果填註調查統計表（如附表 5、6），俾瞭解活動辦理成效及

配合行政院推動性別平等計畫執行情形(提高退除役官兵新住民

配偶生活適應能力)。 

二、請配合於會場內張貼或宣導「防制人口販運」、「消費者保護教育



4 

 

宣傳」及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議題及夫妻共同分擔家務性

別平等觀念」相關資料，並填具活動效益及將佐證照片、媒體報

導、刊登官網、FB 粉絲專頁或投稿榮民文化網情形黏貼附表 2 併

案報會，另請利用各種集會時機，持恆宣教。 

三、請各服務機構於活動前 1 週，將活動計畫以電子郵件通知本會承

辦人。另於活動結束後 3週內，將調查統計表（如附表 5、6）、成

果報告書（如附表 2）、幸福家庭表揚事蹟摘述表（如附表 3）及

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及幸福家庭表揚活動建議事項彙整表（如附

表 4）函報本會，並完成經費核銷，本會配合年度業務輔訪時機，

驗證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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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榮服處 

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及幸福家庭表揚活動滿意度調查表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請勾選您的基本資料： 

身分：□榮民   □榮眷(配偶)    □榮眷(子女)    

性別：□男    □女   □其他（請勾選） 

年齡：□7 歲以下  □7-12 歲   □13-15 歲  □16-18 歲  □19-30 歲  

      □31-40 歲  □41-50 歲  □51-60 歲  □61-70 歲  □71-80 歲   

      □81 歲以上  
 

項     目 非常 
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

意 
非常 
不滿意 

1.此次活動內容符合您或配偶(含子女)的需求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您對此次活動場地及服務感到滿意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此次活動有提升您或配偶(含子女)的生活適

應能力，對於融入社會有幫助，您感到滿意 
□ □ □ □ □ 

4.此次活動可以增加您或配偶(含子女)在生活

教育中獲得婚姻關係、權利平等及家務分工等

觀念 

□ □ □ □ □ 

5.您對於此次活動的整體滿意度 □ □ □ □ □ 

其他意見：(若您有上述問題未提及之意見及建議，請您予以簡述) 

 
 
 

 
 

－－－－－－問卷到此結束，再次感謝您的填答－－－－－－ 
 
 

 

附表 1 

親愛的新住民： 

感謝您的熱情參與，這份無記名的問卷是為了瞭解各位新住民對於此次活動的

看法，並作為活動改善的參考，請在合適□中打勾ν。感謝您的寶貴意見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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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（全銜）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及幸福家庭表揚活動報告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活 動 名 稱  

活 動 時 間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活 動 地 點  

主、協辦單位  

邀 請 單 位  

活 動 人 數 

及 年 齡 層 

男性總計：      人 女性總計：      人 
男性：       人(不含新住民子女) 

(7 歲以下  人、7-12 歲  人、13-15 歲  人、
16-18 歲  人、19-30 歲  人、31-40 歲  人、
41-50 歲  人、51-60 歲  人、61-70 歲  人、
71-80 歲  人、81 歲以上  人) 

女性：       人(不含新住民子女) 

(7 歲以下  人、7-12 歲  人、13-15 歲  人、
16-18 歲  人、19-30 歲  人、31-40 歲   人、
41-50 歲  人、51-60 歲  人、61-70 歲  人、
71-80 歲  人、81 歲以上  人) 

男性：       人(新住民子女) 

(7 歲以下  人、7-12 歲  人、13-15 歲  人、
16-18 歲  人、19-30 歲  人、31 歲以上  人) 

女性：       人(新住民子女) 

(7 歲以下  人、7-12 歲  人、13-15 歲  人、
16-18 歲  人、19-30 歲  人、31 歲以上  人) 

表 揚 家 庭 個家庭 

問 題 或 建 議 則 

問題或建議已

獲 妥 善 處 理 
則 

活 

動 

摘 

要 

簡要說明推動性別平等觀念及併其他相關活動等，例如活動現場張貼性別平等

宣導海報或播放性別平等相關影片宣導。 

效 

益 

說明對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的實際成效及配合活動發布新聞稿，運用新聞媒體
擴大宣傳效果，宣導性別平等觀念。 
1、主動供稿新聞媒體：(1)供稿則數：    (2)媒體報導則數：   
2、刊登官網則數： 
3、刊登 FB 粉絲專頁則數： 
4、投稿榮民文化網則數： 

支 用 金 額 合計：新臺幣 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(○○,○○○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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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照片黏貼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活動照片黏貼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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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媒體或 FB 刊登資料           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榮民文化網刊登資料           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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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

榮民與新住民配偶幸福家庭表揚事蹟摘述表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縣市 夫妻姓名 相差

年齡 優良事蹟 

 榮民： 

配偶：  

歲 

 

 

 榮民：  

配偶：  

歲 

 

 

 榮民： 

配偶：  

歲  

 榮民： 

配偶： 

歲  

 榮民： 

配偶： 

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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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榮服處○○○年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及幸福家

庭表揚活動建議事項彙整表    日期：   

項次 問 題 或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
問 題 或 建 議 

是 否 已 處 理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 

附表 4 


